山东理工大学外协合同说明报告及

经费外拨承诺书

科学技术处：

学院教工      于      年  月   日签订的技术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同总额     万，已到款      万 ，项目经费余额    万。合同有效期：           ，合同中约定山东理工大学负责         工作，且合同中没有“禁止转包”或“不得外委”的条款约定或者甲方明确同意外协。
外协的必要性及关联性：
依据主合同第    条的约定：                               ，目前本课题                   （注：此处写为什么需要外协）   ，无法独立完成主合同的相关工作。因此，拟与外协单位           有限公司 签订科研外协合同，外协单位负责将                                       提供给我校。该外协协议书经费总额    万，分    次支付。

外协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企业。企业营业范围：        （注：此处仅填写与外协业务相关的即可）。
项目负责人承诺：

1．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国家、学校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及科研外协管理办法等规定。

2．保证本人和项目组成员无亲属或有直接利益关系人员在外协单位工作。如有，将主动申明与外协方的关系，自觉接受监督。

3．外协合作方具备承担相关研究和完成委托项目的能力与资质。

4．本人对外拨经费的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负责。

如有不符，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项目负责人（签字） ：                     
                                                    2023年   月  日（注：日期必须填写）
